
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私人或團體申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許

可設立者，應檢具申請

書及下列文件一式三

份，向機構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   

一、機構名稱、地址及

負責人等基本資

料。 

二、設立財團法人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

者，應檢附籌備會

議紀錄影本。 

三、機構設立目的及業

務計畫書：含機構

業務與業務規模、

經費來源、服務項

目、服務契約及預

定營運日期。 

四、預算書：載明全年

收入及支出概算。 

五、組織架構及人員編

制：含主管與工作

人員人數、進用資

格、條件、工作項

目及福利、行政管

理等事項。 

六、建築物位置圖及平

面圖，並以平方公

尺註明樓層、各隔

間面積、用途說明

及總面積。 

七、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第三條  私人或團體申請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許

可設立者，應檢具申請

書及下列文件一式三

份，向機構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   

一、機構名稱、地址及

負責人等基本資

料。 

二、設立財團法人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

者，應檢附籌備會

議紀錄影本。 

三、機構設立目的及業

務計畫書：含機構

業務與業務規模、

經費來源、服務項

目、服務契約及預

定營運日期。 

四、預算書：載明全年

收入及支出概算。 

五、組織架構及人員編

制：含主管與工作

人員人數、進用資

格、條件、工作項

目及福利、行政管

理等事項。 

六、建築物位置圖及平

面圖，並以平方公

尺註明樓層、各隔

間面積、用途說明

及總面積。 

七、土地及建築物使用

一、配合內政部推動全

面免附地籍謄本服

務，有關地籍謄本

之規定朝向「原則

免附、例外檢附」

之方向修正。考量

申請人申請私立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設立許可時，現行

檢附土地及建物登

記(簿)謄本旨在確

認申請人具有該筆

土地或建物之使用

權利，又因謄本資

訊較新且包含他項

權利資訊，又可透

過系統查詢資訊之

正確性，爰多要求

以謄本證明其土

地、建物之使用權

利。 

二、為配合簡政便民及

全面免附地籍謄本

之政策，土地及建

物使用權利之證明

改為提供土地及建

物所有權狀影本，

其資訊是否正確及

最新狀況之查證，

則由主管機關依所

有權狀影本所載之

地號及建號，透過

內政部地政資訊網

際網路服務查詢系



權利證明文件：含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

狀影本、建築物使

用執照影本、建築

物竣工圖、使用權

利證明文件影本及

消防安全設備機關

合格文件及圖說。

土地或建物所有權

非屬私人或團體所

有者，應檢附經公

證之期間五年以上

之租賃契約或使用

同意書，並不得有

有效期間屆滿前得

任意終止之約定。

檢附土地使用同意

書者，應檢附辦理

相同期間之地上權

設定登記之證明文

件。 

八、收退費基準。 

九、履行營運擔保能力

證明文件影本。 

十、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之保險單影

本。 

前項第九款履行營

運擔保能力之認定及第

十款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之保險金額，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公告之。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命申

請人就本條所定文件或

資料繳交正本備供查

驗。 

權利證明文件：含

土地及建物登記簿

謄本、建築物使用

執照影本、建築物

竣工圖、使用權利

證明文件影本及消

防安全設備機關合

格文件及圖說。土

地或建物所有權非

屬私人或團體所有

者，應檢附經公證

之期間五年以上之

租賃契約或使用同

意書，並不得有有

效期間屆滿前得任

意終止之約定。檢

附土地使用同意書

者，應檢附辦理相

同期間之地上權設

定登記之證明文

件。 

八、收退費基準。 

九、履行營運擔保能力

證明文件影本。 

十、投保公共意外責任

保險之保險單影

本。 

前項第七款之土地

及建物登記簿謄本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以電腦處理達成

查詢者，申請人得免提

供。 

第一項第九款履行

營運擔保能力之認定及

第十款公共意外責任保

險之保險金額，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統查詢，爰修正第

一項第七款，改以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

狀影本為申請文

件。 

三、考量申請人改檢附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

狀影本，原第二項

土地及建物登記

（簿）謄本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以電腦處理得

免提供之規定予以

刪除；如有查詢之

必要則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自

行透過內政部地政

資訊網際網路服務

查詢系統查詢。 



公告之。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命申

請人就本條所定文件或

資料繳交正本備供查

驗。 

第五條  私人或團體申請

設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其用地未能符合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者，應檢具申請書及下

列文件一式五份，向機

構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籌設： 

一、機構名稱、地址及

負責人等基本資

料。 

二、設立財團法人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

者，應檢附籌備會

議紀錄影本。 

三、機構設立目的及事

業計畫書：含機構

業務與業務規模、

預算、經費來源、

服務項目、服務契

約及預定營運日

期。 

四、建築物位置圖及平

面圖，並以平方公

尺註明樓層、各隔

間面積、用途說明

及總面積。 

五、土地使用權利證明

文件：含土地所有

權狀影本及使用權

利證明文件影本。

第五條  私人或團體申請

設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其用地未能符合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

者，應檢具申請書及下

列文件一式五份，向機

構所在地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籌設： 

一、機構名稱、地址及

負責人等基本資

料。 

二、設立財團法人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

者，應檢附籌備會

議紀錄影本。 

三、機構設立目的及事

業計畫書：含機構

業務與業務規模、

預算、經費來源、

服務項目、服務契

約及預定營運日

期。 

四、建築物位置圖及平

面圖，並以平方公

尺註明樓層、各隔

間面積、用途說明

及總面積。 

五、土地使用權利證明

文件：含土地登記

簿謄本及使用權利

證明文件影本。土

一、配合內政部推動全

面免附地籍謄本

服務，有關地籍謄

本之規定朝向「原

則免附、例外檢

附」之方向修正。

考量申請人申請

私立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設立許

可時，現行檢附土

地及建物登記

(簿)謄本旨在確

認申請人具有該

筆土地或建物之

使用權利，又因謄

本資訊較新且包

含他項權利資

訊，又可透過系統

查詢資訊之正確

性，爰多要求以謄

本證明其土地、建

物之使用權利。 

二、為配合簡政便民及

全面免附地籍謄

本之政策，土地及

建物使用權利之

證明改為提供土

地及建物所有權

狀影本，其資訊是

否正確及最新狀

況之查證，則由主

管機關依所有權



土地所有權非屬申

請之私人或團體所

有者，應檢附經公

證之期間六年以上

之租賃契約或使用

同意書；檢附土地

使用同意書者，並

應辦理相同期間之

地上權設定登記。 

前項籌設許可有效

期限為三年。有效期限

屆滿前，有正當理由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許可者，得予延

長。延長以一次為限，

期限為三年。 

第二項之籌設許可

有效期限屆滿未經許可

延長，或延長期限屆滿

仍未能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者，失其效

力。 

地所有權非屬申請

之私人或團體所有

者，應檢附經公證

之期間六年以上之

租賃契約或使用同

意書；檢附土地使

用同意書者，並應

辦理相同期間之地

上權設定登記。 

前項籌設許可有效

期限為三年。有效期限

屆滿前，有正當理由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許可者，得予延

長。延長以一次為限，

期限為三年。 

第二項之籌設許可

有效期限屆滿未經許可

延長，或延長期限屆滿

仍未能符合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規定者，失其效

力。 

第一項許可並應適

用第三條第二項之規

定。 

狀影本所載之地

號及建號，透過內

政部地政資訊網

際網路服務查詢

系統查詢，爰修正

第一項第五款，改

以土地及建物所

有權狀影本為申

請文件。 

三、配合第三條刪除第

二項土地及建物

登記（簿）謄本經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以電腦

處理之規定，爰刪

除第四項規定。 



第九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經許可設立，應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其申請書及附件

加蓋印信，附件一份發

還申請人，並發給設立

許可證書。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並應製

作設立許可概況表一份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設立許可證

書，應載明兒童及少年

福利機構名稱、地址、

負責人姓名、設立日

期、面積及服務對象

等。 

第一項設立許可證

書，不得租借或轉讓他

人；並應懸掛於兒童及

少年福利機構內足資辨

識之明顯處所。 

第一項設立許可證

書遺失或毀損時，負責

人應備具申請書及相關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

補發或換發。 

第九條  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經許可設立，應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於其申請書及附件

加蓋印信，附件一份發

還申請人，並發給設立

許可證書。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並應製

作設立許可概況表一份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設立許可證書

應載明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名稱、地址、負責

人姓名、設立日期、面

積及服務對象等。 

第一項證書應懸掛

於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內足資辨識之明顯處

所。 

第一項設立許可證

書遺失或毀損，負責人

應備具申請書及相關文

件，向主管機關申請補

發或換發。 

一、因兒童及少年福利

機構設立許可係

屬業務許可，為避

免私人或團體將

機構視為其財

產，任意轉讓給他

人，爰參考「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

從事收出養服務

許可及管理辦法」

第十六條規定，修

正第三項有關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不得將設立許

可證租借或轉讓

他人之規定。 

二、違反第三項有關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

構不得將設立許

可證租借或轉讓

他人之規定者，依

兒童及少年福利

與權益保障法第

一百零八條規定

進行裁罰。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前

已許可立案之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其設立要

件與本法、本辦法或兒

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

標準規定不相符合者，

應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

五年內完成改善，屆期

未完成改善者，依本法

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

零九條規定辦理。 

一、本條刪除。 

二、本辦法自九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三日

發布施行已逾十

年，本條文已無規

範必要，爰予刪

除。 

 


	Eg01.pdf



